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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标的资产业绩承诺实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银控股”）就重庆

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马股份”或“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与公司签署《利润预测补偿协议》及《利润预测补偿协

议之补充协议》，关于业绩承诺及实现情况如下： 

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相关情况 

(一)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的主要内容 

2014 年 3月 26 日，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经中国

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于 2014年 4月 21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重庆东银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420

号)，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本公司向重庆东银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东银控股”）、江苏华西集团公司（下称“华西集团”）、

江苏华西同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华西同诚”）发行股份购买其拥有

的标的资产股权，标的资产股权包括：东银控股持有的重庆国展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100%股权、重庆同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5%股权、深圳市鑫润投资有

限公司 51%股权及南方东银重庆品筑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49%股权；华西集团持有

重庆同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5%股权；华西同诚持有深圳市鑫润投资有限公

司 49%股权。 

（二）标的资产交割期收益的特殊约定 

根据《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第六

条约定，自标的资产审计（评估）基准日（2013 年 7 月 31 日）起至标的资产完

成交割日期间，标的资产实现的全部收益由公司享有，发生的亏损由东银控股以

现金方式全额向公司补足。 



 

（三）东银控股对标的资产的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与东银控股签署的《利润预测补偿协议》及《利润预测补偿协议之

补充协议》，标的资产预测利润根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各标的公司的预测净

利润计算，标的资产于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预测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标的资产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62,810.64 万元、人民币 91,078.61

万元、人民币 94,552.55 万元，合计为人民币 248,441.80 万元。东银控股承诺标

的资产于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预测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标的

资产股东的净利润合计不低于 248,441.80 万元。 

如果实际净利润低于上述承诺净利润的，则交易对方东银控股将按照签署的

《利润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规定进行补偿。东银控股同意由公司以总价

人民币 1.00 元直接定向回购东银控股持有的应补偿的股份并予以注销。股份补

偿数量=（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累积预测净利润数－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累积实

际净利润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总数÷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累

积预测净利润数。股份补偿数量的上限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东银控股本次认购

的股份总量，即 873,659,413 股。若出现东银控股本次所认购的股份数量低于应

补偿股份数量的情形，不足部分由东银控股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现金补偿金额

=不足补偿股份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每股发行价格。现金补偿的上限为

华西集团及华西同诚持有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值之和。 

在利润补偿期间届满后，应补偿的股份回购事项须提交公司 2016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若上述股份回购事项届时未能获得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则公司将于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之日起 10个交易日内书面通知东银控

股，东银控股应于接到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 60 个交易日内将按《利润补偿协议》

规定的公式计算确定的应回购股份无偿赠送给公司除东银控股、华西集团及华西

同诚之外的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按其持有股份数量占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股

权登记日股份数量的比例享有获赠股份。 

 

二、标的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标的资产 2014 年、2015 年及 2016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标的资产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67,800.94 万元、



108,908.20 万元及 127,750.53 万元，合计 304,459.67 万元，已达到东银控股承诺

的标的资产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预测实现的经营目标。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三月十四日  

 


